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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賀/方發表公開信，宣布從2006年起

不再招收碩士生1。這件事在中國大

陸造成了巨大的震動。我接受《新快

報》記者採訪時對此進行了評論，其

中一些觀點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反應。

我認為賀/方的做法不但是對北大考

試制度的反抗，而且是對中國大陸全

面發展教育模式的抵制。這不僅牽涉

北大的研究生選拔，而且關係到中國

大陸各級學校的教育。為了回答讀者

的問題，為了引起更多教育工作者的

思考，我認為有必要透過賀/方事件

對全面發展的教育模式進行更廣泛、

更深入的理論探討。

理想與現實

賀/方拒絕繼續招收研究生的主

要原因，是目前的考試按全面發展的

原則進行選拔，淘汰掉偏科的考生。

他的公開信指出：

現行法學研究生入學考試設計存在:

相當嚴重的缺陷，考兩張綜合卷涵蓋

多達十門課程，這種打:對考生全面

考察旗號的做法實際上產生的後果卻

是削弱了考試應有的專業偏向。尤其

是法律史和法理學專業，這樣的考法

足以讓那些愛好理論和歷史、並且對

此已經有大量閱讀（因而很可能「偏

科」）的考生被卡在門外。

使學生全面發展的思想，是在學

習外國，把中國傳統教育改造成現代

教育的過程中出現的。1902年，張之

洞向清朝政府提出，中國的新式學校

應當模仿日本，全面兼顧德育、智育

和體育三方面的教育內容2。1957年，

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

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

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

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95年頒布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規定：

「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

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

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的

建設者和接班人。」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使學

生全面發展的要求愈來愈嚴格：二十

世紀初建立現代教育系統時要求學校

提供全面兼顧德育、智育和體育的教

學內容，50年代提出「應該」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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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體全面發展，到二十世紀末

則規定學校「必須」培養德、智、體等

方面全面發展的人才。

由於思想認識上的這個趨勢，學

校9學生全面發展的標準也愈來愈

高。現在實際上學生不但要在德、

智、體三方面全面發展，而且德、智、

體每個方面之中規定的要素也得全面

發展。中國大陸碩士生選拔的德育考

試是教育部命題的政治統考，大學只

負責智育方面的考試。賀/方招收法

律史專業的研究生，但北大的考試要

求考生全面學好法律史之外的一大批

課程，而法律史學習特別拔尖的偏科

學生卻會被淘汰。因為《教育法》規定

所有教育機構都要使受教育者全面發

展，所以賀/方批評的問題並不僅僅

出現在研究生的選拔。在中小學，如

果一個學生在智育方面只是數學或者

語文學得好，那是不夠的。以2004年

廣州市初中升高中的考試為例，在智

育方面，學生要考語文、數學、英

語、物理和化學；在體育方面，學生

要考短跑、跳遠和一個自選項目；在

德育方面，按照過往慣例，學生要考

「思想政治」。各科合計總分高的學生

進入較好的高中，總分稍低的學生進

入較差的高中，總分更低的學生不能

進入高中。任何一科的成績都會影響

升學3。

使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這

似乎是一個十分美好的理想。我們先

想像一下符合這個理想的學生是怎麼

樣的。首先，他道德高尚：願意犧牲

自己的時間去幫助別人，而且愛憎分

明，勇於和錯誤的言行鬥爭到底。

第二，他功課一流：語文、數學、

英語、物理和化學門門拔尖，作文優

美，外語發音準確，能破解數理難

題。第三，他身體健美，運動才能

出眾：跑得快，跳得遠，蹦得高，學

校教過的田徑和球類項目樣樣拿手。

乍看上去，這確實吸引人，所以

大家都跟¶喊全面發展，幾乎沒有人

提出任何疑問。但稍微細心想一想，

就發現情況並不是那麼簡單。先看智

育內部：如果一個學生希望做大量化

學試驗，他就很可能沒法用很多精力

去耐心琢磨解析幾何的難題。再看

德、智、體三方面的相互影響：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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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生醉心於破解數學難題，他就

難以隨時改變計劃，用大量時間去幫

助別人，恐怕也不容易投入很多精力

去提高自己的短跑速度。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事實：學

習和實踐各種教育內容都需要時間和

精力。在這個意義上，德、智、體的

發展是互相矛盾，起碼是互相制約

的。在某個方面學習特別好，就必然

佔用其他方面的學習時間。如果要求

學生「全面」發展，他們就不得不在所

有學習內容中「全面」地投入精力，結

果是這個學生沒有明顯的缺點，也沒

有明顯的長處。這正是中國大陸教育

的現實：許多各方面學習情況都不突

出的學生因為在升學考試中各科合計

總分較高，被收進最好的學校，享受

最多的教育資源。而某方面學習特別

優秀的學生卻因為各科合計總分較低

而一次又一次受到排擠，甚至被淘

汰。在競爭激烈的現代高科技產業，

大家公認，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而在

中國大陸的各級學校9，偏執狂的下

場一定不妙。中國大陸的校園成了偏

才和怪才的墓地。

模式與全面

根據賀/方的公開信，為了回應

入學考試排斥偏科學生的批評，有些

人提出增加保送生的辦法。因此，

2005年，北大法學碩士生有三分之一

以上是免試保送入學的。但是，成為

保送生的條件是本科階段門門課程考

試成績領先。這仍然是全面發展的要

求。

保送是近年的新做法。在中國大

陸地區，更加典型的是幾十年來一直

實行的「三好學生」制度：每年評選思

想道德、學習和身體三方面都優秀的

學生。這些「三好學生」獲得獎勵，包

括免試或者優先升入上一級學校的優

待。但如果學生身患殘疾怎麼辦？很

顯然，學校不能因為學生患有殘疾就

剝奪他們獲得獎勵，特別是獲得免試

或優先升學的機會，那是不合理的歧

視。於是，制度就規定，思想好和學

習好的殘疾學生可以忽略健康狀況和

體育成績被評為三好學生4。但是，

分明走路都要扶牆，卻被表彰為「三

好」，就是說不但思想和學習好，而

且身體好、體育好，這不但不符合事

實，而且實際上是對殘疾人的嘲弄。

這個事例用比較極端的方式說

明，德、智、體全面發展並非所有學

生都能做到。因此，「必須」全面發展

的法律規定是不合理的。事實上，每

個人的身體狀況和生活經歷都不可能

跟其他任何個人完全相同，所以每個

人的生理、心理和智力條件都和別人

有差異，而且這些條件還隨¶時間的

發展不斷變化。有些學生適合發展文

學寫作能力；有些學生適合鑽研化

學；有些學生可能在中學的時候適合

學習物理，到大學時卻變得適合學習

經濟；有些學生在研究難以理解的古

代法律文書方面有特別好的知識基

礎；有些學生沒有解讀古老法律的耐

心，但在解決抽象的法哲學難題方面

卻有敏捷的思辨能力。沒有任何固定

的模式能夠適應全國學生的情況。諾

齊克（Robert Nozick）激烈地反對一切

固定模式，其觀點很有說服力。諾齊

克說，那些堅持一種固定模式的人是

主張全城只辦一家餐館，餐館的菜單

上只有一道菜5。必須全面發展的要

求也是一個固定的模式。它是政策制

定者確定了全國統一的菜譜，每個學

生都是同樣的一大桌飯菜，不管個人

身體能否接受，更不管學生有沒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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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所有人都得全面地吃，把所有東

西吃得一乾二淨。

固定模式的問題不但在於它使人

們不得不吞下他們不想吃的菜式，而

且在於它使人們難以吃他們熱愛的食

品：在塞進一大桌規定的飯菜之後，

他們很難再品嚐自己喜歡的食物。假

設一個女孩喜歡法國文學，自己學習

法語，還拼命閱讀法國的小說和詩

歌。這應該是屬於智育方面的發展。

可惜現在中國大陸的中學不開設法國

文學課程，考試也沒有這方面的內

容。結果自然是他的老師和父母都勸

她放棄這方面的學習，按現行制度規

定的模式，跟大家走同一條路。其實

這9「大家」中的許多人也是被現行制

度逼上這條道路的。

權利與培養

賀/方的公開信寫道，北大法學

院的許多教師都對研究生的招考制度

提出了批評。「但是，現在的情況卻

是，即便教師都反對，決策者卻依然

我行我素，理由是這種研究生入學考

試模式乃是教育行政部門的意旨。」

為甚麼決策者會堅持全面發展的政

策？

受教育權是國際公認的人權。

《憲法》也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人們進入

公立學校讀書是享受自己應有的權

利。但是，《教育法》和許多文件都規

定，學校要「培養」德、智、體全面發

展的人才。很顯然，個人行使自己的

權利和學校要培養某種類型的人才是

可能發生矛盾的。享受個人權利，個

人是行動的主體。培養某種人才，學

校是行動的主體，個人是行動的對

象，實際上是政策制定者按自己的願

望對學生進行塑造。這正是決策者堅

持全面發展模式的根本原因。

在現代社會，得不到教育，人就

不能正常發展。這是受教育權被視為

人權的基本理由。所謂人有受教育的

權利，是指人有權在學校9繼承人類

不斷積累的知識。因此，學校應當按

照學生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其他任何

個人或組織的願望安排教學內容，目

的是使學生能夠正常發展，而不是把

他們「培養」成別人喜歡的人才。學校

的任務是幫助學生實現受教育的權

利。學生是學校服務的對象，而不是

改造的對象。我們前面一討論學生千

差萬別的個人條件，就看到德、智、

體全面發展的固定模式不可能適合不

同學生的需要。要求學校必須培養

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是沒有把

學生當作服務對象，沒有認真考慮他

們的個人條件和需要，是一種錯誤的

態度。我們可以把一棵植物培養成我們

喜歡的樣子，因為我們是它的主人。

但教育者不應把學生培養成自己喜歡

的樣子，因為人人生來平等，沒有任何

人是別人的主人。「培養」別人是高人一

等的態度，是無視學生人格的尊嚴。

一個要求覆蓋的範圍愈大，標準

愈高，留給人們自由選擇的餘地就愈

小。這正是德、智、體全面發展模式

的不合理之處。為了避免這樣的缺

陷，學校應當只要求學生在德育、智

育和體育方面達到最低的標準。只要

符合最低標準，學生就可以自由發

展。他們可以德、智、體全面發展，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條件集中力量猛攻

某些科目。在道德方面，學術界普遍

承認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做以侵犯別人

權利為直接目的的事。一個學生樂於

助人，這當然很好。但只要不損害別

人，又達到了其他方面的最低標準，

他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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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沒有積極幫助別人，這不能算道

德高尚。但學校應當允許學生德育情

況一般，但智育特別好或者體育特別

好。我們為甚麼一定要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花大量時間幫助素不

相識的孩子修理自行車？按照同樣的

道理，學生還可以自由地進行其他組

合。例如思想道德特別好，非常熱心

幫助別人，把很多時間用於集體工作

和集體活動，但智育和體育情況一般。

學校的要求不但不應標準太高，

覆蓋面也不應太廣，而且應該有一定

的靈活性。不能要求殘疾學生體育成

績好，這是明擺的事實。把體育列入

升級或升學考試還可能使對某個學科

特別¶迷的學生受到排擠。因為同樣

的原因，升級和升學考試不應覆蓋太

多的智育科目，應當給學生留下較大

的自由發展餘地。

現代漢語9「博士」一詞是沿用古

代學官的名稱，實際上更準確的講法

應該是「淵士」。與得到其他任何學位

相比，獲得博士學位必須作更深入的

研究。很顯然，鑽研愈深，就愈須要

把精力集中在某個領域，就愈須要減

少用在其他學科的時間。因此，跟大

學本科相比，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要求

應當是深入，而不是廣泛，更不是全

面。按同樣的道理，與中小學相比，

大學本科也應該允許學生學得窄一

些，深一些。前一階段相對廣闊的學

習可以成為後面比較深入鑽研的基

礎。事實上，學者們經常為了研究一

個課題而臨時補充自己在某些方面知

識的不足。這不但可能，而且幾乎不

可避免。要求學生一勞永逸地全面學

足了將來做研究需要的所有知識，那

是學術外行的幻想。

我絕不反對學生在德、智、體等

方面全面發展，而且主張學校應該提

供德育、智育和體育方面的課程。但

我認為，只要達到最低標準，學生可

以全面發展，也可以不全面發展。這

是他們應有的自由。另外，全面發展

的「三好」人才不一定比不全面發展的

「兩好」或「一好」人才更優秀。羅斯福

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要用輪椅

代步。霍金教授（Stephen Hawking）只

能歪斜地癱坐在輪椅上，甚至連話都

不能講。但他們的貢獻是絕大多數全

面發展的人完全不能指望的。不論是

從人的權利還是從社會後果的角度

看，要求學生必須全面發展的規定都

是不合理的，它損害了人們應有的自

由，扼殺了無數不符合固定模式的天

才，使中國的文化科技難以趕上世界

先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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